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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3390 公司简称：通达电气

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 股 上交所 通达电气 603390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璇 谢丽娜

电话 020-36471360 020-36471360

办公地址 广州市白云区云正大道 1112 号 广州市白云区云正大道 1112 号

电子信箱 TDDQ@tongda.cc TDDQ@tongda.cc

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1,790,838,706.78 1,853,404,214.48 -3.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74,375,639.79 1,564,063,479.97 0.66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246,940,555.39 170,225,488.61 45.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402,798.50 -38,955,362.06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7,676,069.30 -41,925,592.59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046,348.94 -13,343,910.92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6 -2.36 增加 3.02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 0.03 -0.11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元 ／ 股 ） 0.03 -0.11 不适用

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 18,746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户）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
数量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份数量

质押 、标记或
冻 结 的 股 份
数量

邢映彪 境内自然人 33.37 117,363,840 0 无 0

陈丽娜 境内自然人 29.12 102,407,760 0 无 0

广东粤科纵横融通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0.85 3,000,000 0 无 0

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 PLC. 境外法人 0.74 2,614,425 0 无 0

杭州广沣启沃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0.43 1,500,000 0 无 0

杨明山 境内自然人 0.42 1,474,200 0 无 0

何俊华 境内自然人 0.41 1,434,720 0 无 0

林智 境内自然人 0.39 1,357,760 0 无 0

王培森 境内自然人 0.34 1,184,360 0 无 0

吴锋 境内自然人 0.32 1,126,56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邢映彪 、陈丽娜为夫妻关系 ，为一致行动
人；吴锋为邢映彪外甥。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关
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无

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受下游市场需求回暖、公司市场开拓工作取得进一步成果等因素影响，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 24,694.0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5.07%。 下半年，公司将继续积极开拓市场，紧抓精细化管理，
保障公司业绩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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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修订及发布的相关文

件进行的相应变更，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不涉及以前年度的财务数据
的追溯调整。

一、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2022年 11月 30日，财政部发布“财会〔2022〕31号”《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号＞的通

知》，该解释中“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
内容自 2023年 1月 1日起施行。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二、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内容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变更前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

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自 2023年 1月 1日起，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号》“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

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的规定。 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前相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内容
《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号＞的通知》规定了对于不是企业合并、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

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或可抵扣亏损）、且初始确认的资产和负债导致产生等额应纳税暂
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单项交易（包括承租人在租赁期开始日初始确认租赁负债并计入使
用权资产的租赁交易， 以及因固定资产等存在弃置义务而确认预计负债并计入相关资产成本的交易
等），不适用豁免初始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规定，应当在交易发生时分别确认相
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

公司本次变更主要涉及租赁交易，对于“承租人在租赁期开始日初始确认租赁负债并计入使用权
资产的单项租赁交易”，在交易发生时分别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的要求进行的合理变

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现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所有股
东的利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
流量无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8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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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根据《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8月 15日以电话、 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的通知和材
料。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23年 8 月 25 日上午 11:00 以现场方式在广州市白云区云正
大道 1112号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5名，实际出席监事 5名。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林智
先生召集和主持，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根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和公司 2023 年上半年度经营情况，公司编制了《2023 年半

年度报告摘要》及《2023年半年度报告》。具体内容参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上的《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内部
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未发现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所包含的信息存在不符合实际的情况， 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能够真实、 准确、 完整地反映出公司 2023 年上半年度的实际经营成果和财务状
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截至本意见提出，监事会未发现参与 2023 年半
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存在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对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核查，编制了《关于 2023

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具体内容参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www.sse.com.cn) 上的《关于 2023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
2023-026）。

监事会认为： 公司 2023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相关规定， 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
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违规的情形；公司董事会编制的专项报告，能够如实反映截至 2023
年 6月 30日公司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监事会对公司 2023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无异议。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年 8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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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根据《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8月 15日以电话、 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的通知和材
料。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23 年 8 月 25 日上午 9:00 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在广州市白
云区云正大道 1112号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9名，现场出席董事 5名，通讯方式出席董事
4名。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丽娜女士召集和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全体监事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等有

关规定、《公司章程》 和公司 2023 年上半年度经营情况， 公司编制了《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及
《2023 年半年度报告》。 具体内容参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上的
《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对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核查，编制了《关于 2023

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具体内容参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上的《关于 2023 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
2023-026）。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8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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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就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的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2145 号文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由

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余额包销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8,792.18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10.07 元，共计募集资金 885,372,526.00 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
（含增值税）57,000,000.00 元（其中不含税承销和保荐费用人民币 53,773,584.91 元，该部分属于发行
费用；税款人民币 3,226,415.09 元，该部分不属于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为 828,372,526.00 元，已由
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年 11月 19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网上发行
费、招股说明书印刷费、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评估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
13,544,835.40元后，加上坐扣承销费 57,000,000.00元中包含的进项税 3,226,415.09 元，公司本次募集
资金净额为 818,054,105.69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
并由其出具《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天健验〔2019〕7-99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序号 金额

募集资金净额 A 81,805.41

截至期初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B1 70,459.75

利息收入净额 B2 3,728.29

本期发生额

项目投入 C1 833.00

利息收入净额 C2 19.61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C3 13,640.69

截至期末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D1=B1+C1 71,292.75

利息收入净额 D2=B2+C2 3,747.90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D3= C3 13,640.69

应结余募集资金 E=A-D1+D2-D3 619.87

实际结余募集资金 F 619.87

差异 G=E-F 0.00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制定了《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根
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公司于 2021 年 3
月变更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后，连同保荐机构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年 4 月 9 日分别与广
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岭南支行、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西华路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盈隆广场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重新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具体情况参见公司 2021年 4月 13日
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关于变更保荐机构后重新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4）。

上述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
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二）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公司有 5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珠支行 [注] 8110901012601043165 0.00 募集资金专户

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岭南支行 800190599301026 2,448,424.17 募集资金专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上步支行[注 ] 3602200529100260283 125,735.54 募集资金专户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盈隆广场支行 020900061410702 1,829,195.93 募集资金专户

汇丰银行（中国 ）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629177643012 1,795,307.46 募集资金专户

合 计 - 6,198,663.10 -

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上步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珠支行为公司募集
资金存放专户开户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西华路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分别为上述两个开户行的上级机构。

三、2023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1。
2、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2022年 12月 3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公司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1,500万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安
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存款类产品或理财产品，投资产品的期限不得超过 12个月；在上述额度内，
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具体情况参见公司 2022年 12月 31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上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5）。

公司 2023年上半年度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已结息协定存款累计收益额约
18.59万元。

3、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3年 1月 16日，公司召开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

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2023 年 1 月 17 日，公司将扣除待支付项目尾款后
的节余募集资金 13,640.69万元转出募集资金专户，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4、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619.87 万元（含扣减手续费等的利息收入净

额）均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中，未作其他用途。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于 2021年竣工并投入使用，未出现异常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研发及产品检测中心建设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其项目成果体现在公司

新产品研发以及缓解公司资金压力、降低财务风险。
四、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
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
形。

特此公告。
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8月 26日
附件 1：
2023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81,805.41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4,473.7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84,933.45 [注

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
项目

是 否 已
变 更 项
目 （含
部 分 变
更）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
额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

截 至 期
末 承 诺
投 入 金
额(1)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截至期 末
累计投入
金额
(2)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与 承
诺 投 入
金 额 的
差额
(3) ＝(2)
-(1)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度 (%)
(4) ＝(2)/
(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化

车载智 能
系统系列
产品生 产
车间建设
项目

否 26,052.
55

26,052.5
5

26,052.
55 29.20 22,658.96

-
3,393.5
9

86.97 2021 年 -
74.36

否 [注
3] 否

公交多 媒
体信息发
布系统 系
列产品生
产车间 建
设项目

否 18,941.
59

18,941.5
9

18,941.
59 228.24 17,780.29

-
1,161.3
0

93.87 2021 年
-
172.4
6

否 [注
3] 否

车载部 件
系列产品
生产车 间
建设项目

否 20,793.
35

20,793.3
5

20,793.
35 495.40 19,308.44

-
1,484.9
1

92.86 2021 年 137.3
8

否 [注
3] 否

研发及 产
品检测中
心建设 项
目

否 11,498.
56

11,498.5
6

11,498.
56 80.16 6,949.02

-
4,549.5
4

60.43 2021 年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补充流 动
资金项目 否 4,519.3

6 4,519.36 4,519.3
6 0.00 4,596.04 76.68 101.70

[注 2] 不适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节余募 集
资金永久
补充流 动
资金

－ － － － 13,64
0.69 13,640.69 13,640.

69 － 不适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合 计 － 81,805.
41

81,805.4
1

81,805.
41

14,47
3.70

84,933.45
[注 1]

3,128.0
4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根据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4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五
次会议的相关决议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
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7,350.72 万元 ，公司已进行置换。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和以自有资金支付发
行费用的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 ，并出具了 《关于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鉴证报告 》（天健审
〔2019〕7-512 号）。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 投资
相关产品的情况

公司 2023 年上半年度以协定存款的方式存放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 已结息协
定存款累计收益额约 18.59 万元 。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
银行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补充流动资金项目的募集资金及其现金管理收
益和利息已全部投入使用 ，“车载智能系统系列产品生产车间建设项目 ”、“公
交多媒体信息发布系统系列产品生产车间建设项目 ”、“车载部件系列产品生
产车间建设项目 ”及 “研发及产品检测中心建设项目 ”累计已投入募集资金
65,863.71 万元 ，尚需支付的尾款共计 1,433.26 万元 ，节余募集资金 13,640.69
万元 （含扣除银行手续费后累计收到的理财收益及存款利息 ，实际金额以资
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 ）。
形成原因 ：1、 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
定，从项目的实际情况出发，本着合理、节约、有效的原则 ，在保证项目建设质
量的前提下，审慎地使用募集资金，加强项目建设各个环节费用的控制 、监督
和管理 ，对各项资源进行合理调度和优化配置 ；并根据业务需求情况 ，调整了
部分设备采购计划 ，降低项目建设成本和费用 。 此外 ，公司根据市场需求变
化，取消了部分研发项目投入，并基于谨慎性原则在 “研发及产品检测中心建
设项目”基建工程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前 ，使用自有资金开展研发课题研究 ，
减少了募集资金使用。
2、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安全
的前提下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获得了一定的投资收益
及存款利息。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1、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含扣减银行手续费的理财产品投资收益及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2、补充流动资金项目截至期末投入进度为 101.70%，是因为使用了理财产品投资收益以及银行

存款利息收入补充流动资金。
3、公司募投项目未达到预计经济效益，主要系客车行业整体需求不达预期等多种因素影响，销售

收入未达预期，导致经济效益未达预期。

公司代码：601238 公司简称：广汽集团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www.hkex.com.hk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刘志军 因其他公务安排 曾庆洪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董事会建议向全体股东派发每 10股 0.5元（含税）的中期现金红利。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广汽集团 601238

H 股 香港联合交易所 广汽集团 0223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高锐 刘东灵

电话 020-83151139 020-83151139

办公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兴国路 23 号广汽
中心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兴国路 23 号广汽
中心

电子信箱 ir@gac.com.cn ir@gac.com.cn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201,924,199,126 190,020,747,402 6.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4,425,960,511 113,234,681,213 1.05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61,587,615,288 48,448,379,318 27.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66,171,093 5,750,541,050 -48.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2,702,587,900 5,640,493,501 -52.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314,688 -5,410,317,236 100.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9 6.03 下降 3.44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 0.28 0.55 -49.09

稀释每股收益 （元 ／ 股 ） 0.28 0.55 -49.09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 162,06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 股 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 限
售条 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 标记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2.54 5,508,160,069 0 无 0
HKSCC NOMINEES LIMITED 境外法人 29.52 3,094,972,726 0 未知 -
广州汇垠天粤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78 396,030,558 0 冻结 15,819,210
广州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7 143,196,553 0 无 0
广州金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广金资产财
富管理优选 3 号私募投资基金 其他 1.34 140,738,735 0 无 0

普星聚能股份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1.01 105,999,974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63 66,473,577 0 无 0
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49 51,084,691 0 无 0

袁河 境 内 自 然
人 0.20 20,803,051 0 无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中证全
指汽车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15 15,563,14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广汽工业集团与上述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情形，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人。

注： 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A 股 5,206,932,069 股， 约占本公司 A 股股本的
70.50%； 同时， 通过港股通及其香港全资子公司广汽集团（香港） 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H 股
301,228,000 股，约占本公司 H 股股本的 9.72%；故其持有本公司 A、H 股合计共为 5,508,160,069 股，
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2.54%；

注：HKSCC NOMINEES LIMITED 即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持有的 H 股股份为代
表多个客户持有，广汽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 H 股股份也委托登记在香港中央结算（代理
人）有限公司处。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2012 年 广 州 汽 车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债券(第一期 )(10
年期)

12 广汽 02 122243 2013-03-20 2023-03-20 3,000,000,000 5.09

注：12广汽 02公司债已于 3月 20日到期，并已完成本息兑付及摘牌。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8月 25日

A 股代码：601238 A 股简称：广汽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3-070
H股代码：02238 H股简称：广汽集团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 46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或“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46次会议于 2023 年 8 月
25日（星期五）上午 10:00在广州市珠江新城兴国路 23号广汽中心 32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11 人，其中现场出席董事 6 人，刘志军董事因有其他公务授权委托曾庆洪
董事长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赵福全董事、王克勤董事、陈茂善董事、丁宏祥董事以视频等通讯
方式参加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曾庆洪董事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关于 2023 年上半年经营计划完成情况及下半年工
作计划的报告》，并以现场书面投票及通讯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事项：

一、审议通过《关于 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 2023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 2023 年中期向全体股东（股权登记

日为 2023年 9月 15日）派发每股 0.05元（含税）的中期现金股利，并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公司秘书
拟订及刊发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审议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 2023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 2023年部分专项计划调整的议案》。
审议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8月 25日

A 股代码：601238 A 股简称：广汽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3-071
H股代码：02238 H股简称：广汽集团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 15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 15次会议于 2023 年 8 月
25日（星期五）上午 9:00在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兴国路 23号广汽中心 1604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
应到监事 6名，现场出席监事 3名，曹限东监事、王路监事、黄卓监事以视频等通讯方式参加会议。 会
议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会议经过书面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 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

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
包含的信息能够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报告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公司监事会未
发现参与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 2023年中期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 2023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 8月 25日

A 股代码：601238 A 股简称：广汽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3-072
H股代码：02238 H股简称：广汽集团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5元（含税）
●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不变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5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46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拟以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2023 年 9
月 15 日）公司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派发每 10 股 0.5 元人民币（含税）现金股息，有关事宜公
告如下：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经董事会决议，公司 2023 年中期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5元（含税）。
截至 2023年 7月 31日， 公司总股本 10,485,064,296股， 以此计算拟派发现金红利约 5.24 亿元

（含税）。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派

发现金红利不变。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3年 8月 2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46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中期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同意拟以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2023 年 9 月 15 日）公司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派发每 10股 0.5元人民币（含税）现金股息。

三、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结合了公司发展阶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司经营现金流产生重

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8月 25日

证券代码：601766（A 股） 股票简称：中国中车（A 股） 编号：临 2023-027
证券代码：1766（H股） 股票简称：中国中车（H股）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执行新会计准则而发生会计政策变更系依据

财政部新颁布及修订的会计准则要求实施。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未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财政部于 2021年底和 2022年颁布了以下企业会计准则修订规定及企业会计准则实施问答及案

例，主要包括：
《企业会计准则第 25号———保险合同》（财会〔2020〕20号）（以下简称“新保险准则”）及相关实施

问答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号》（财会〔2022〕31号）（以下简称“解释第 16 号”）中“关于单项交易产

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规定”的规定
根据上述文件要求，公司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于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

会计政策。
二、执行新会计政策对公司的影响
1、新保险准则的规定
新保险准则取代了 2006 年印发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5 号———原保险合同》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26号———再保险合同》，以及 2009年印发的《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09]15号)。
公司未发生保险相关交易，采用上述规定未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2、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规定
根据解释第 16号的规定，公司对于不是企业合并、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

税所得额（或可抵扣亏损）、且初始确认的资产和负债导致产生等额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
性差异的单项交易，即租赁交易，不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所得税》中关于豁免初始确认递
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规定。公司对该交易初始确认所产生的新增应纳税暂时性差异，根
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8号———所得税》等有关规定，在交易发生时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

此外， 在上述新增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于未来各期间转回时有充足尚未确认递延所得资产的可抵
扣暂时性差异，因此确认了与递延所得税负债金额相等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该新增确认的递延所得税
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满足资产负债表净额列报的条件， 净额列报后采用上述规定未对公司的财务
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8月 25日

证券代码：601766（A 股） 股票简称：中国中车（A 股） 编号：临 2023-025
证券代码：1766（H股） 股票简称：中国中车（H股）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23年 8 月 11 日以书
面形式发出通知，于 2023年 8月 25日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在北京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7 人，实到董事
6人，执行董事、总裁楼齐良先生因其他公务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委托执行董事、董事长孙永才先
生代其行使在本次会议上各项议案的表决权和会议决议、会议记录等文件的签字权。 公司部分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有关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中国中
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孙永才先生主持，经过有效表决，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关于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同意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二、 审议通过《关于设立中车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中车山东风电有限公司

合资设立中车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车新能源公司”）。 中车新能源公司注册资本为
100,000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现金出资 60,000万元人民币，持股 60%；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
限公司现金出资 20,000万元人民币，持股 20%；中车山东风电有限公司现金出资 20,000万元人民币，
持股 20%。

表决结果：同意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8月 25日

证券代码：601766（A 股） 股票简称：中国中车（A 股） 编号：临 2023-026
证券代码： 1766（H股） 股票简称：中国中车（H股）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23年 8 月 21 日以书面
形式发出通知，于 2023年 8月 25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在北京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2人，监事陈震晗先生因其他公务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委托监事陈晓毅先生代其行使在本次会议
上各项议案的表决权和会议决议、会议记录等文件的签字权。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和《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赵虎先生主持，经过有效表决，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同意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的规定；报告

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未发现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所载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表决结果：同意票 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 8月 25日

公司代码：601766 公司简称：中国中车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执行董事、总裁 楼齐良 其他公务 孙永才

本报告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会议应到董事 7人，实到董事 6 人。 执行
董事、总裁楼齐良先生因其他公务未能出席现场会议，委托执行董事、董事长孙永才先生代其行使在
本次董事会会议上各项议案的表决权和会议决议、会议记录等文件的签字权。

1.3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4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 股 上交所 中国中车 601766 中国南车

H 股 联交所 中国中车 1766 中国南车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健 靳勇刚

电话 010-51862188 010-51862188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 号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 号

电子信箱 crrc@crrcgc.cc crrc@crrcgc.cc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

总资产 463,432,426 442,140,146 4.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53,099,083 155,041,322 -1.25

本报告期
（1-6 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87,303,227 81,297,098 7.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460,359 3,130,771 10.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83,072 1,875,154 37.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4,780,023 -1,929,087 -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 2.21 2.08 增加 0.13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 0.12 0.11 9.09
稀释每股收益 （元 ／ 股 ） 0.12 0.11 9.09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注 1 601,41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 股 比 例
（%）

持股
数量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 份
数量

质押 、标记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注 2 国有法人 50.73 14,558,389,450 0 无 0
HKSCC NOMINEES LIMITED 注 3 境外法人 15.19 4,358,104,288 0 未知 -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23 927,281,575 0 未知 -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1 605,663,637 0 未知 -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4 298,064,400 0 未知 -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82 234,982,900 0 未知 -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82 234,982,900 0 未知 -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82 234,982,900 0 未知 -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82 234,982,900 0 未知 -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82 234,982,900 0 未知 -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82 234,982,900 0 未知 -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82 234,982,900 0 未知 -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82 234,982,900 0 未知 -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82 234,982,900 0 未知 -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
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82 234,982,900 0 未知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不适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注 1：报告期末公司 A 股股东户数为 599,239户，H股登记股东户数为 2,174户。
注 2：截至本报告期末，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 14,736,252,450 股（包括 A 股股份

14,558,389,450 股，H 股股份 177,863,000 股），约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51.35%，中国中车集团有
限公司持有的公司 177,863,000股 H股均登记在 HKSCC NOMINEES LIMITED 名下。

注 3：HKSCC NOMINEES LIMITED（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的 H 股乃代表多个
客户所持有。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
司 2013 年 公 司 债 券
（第一期）（10 年期）

13 南车 02 122252.SH 2013-04-22 2023-04-22 0 5.00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 2020 年公
司债券 （第一期 ）

20 中车 01 163335.SH 2020-03-27 2023-04-01 0 2.95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
司 2023 年度第四期超
短期融资券

23 中 车
SCP004 012382289.IB 2023-06-16 2023-09-19 2,000,000 1.93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
司 2023 年度第三期超
短期融资券

23 中 车
SCP003 012382290.IB 2023-06-16 2023-07-19 2,000,000 1.93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
司 2023 年度第二期超
短期融资券

23 中 车
SCP002 012381307.IB 2023-03-30 2023-12-26 3,000,000 2.23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
司 2023 年度第一期超
短期融资券

23 中 车
SCP001 012380521.IB 2023-02-14 2023-05-16 0 2.04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
司 2022 年度同行 1 号
第四期资产支持商业
票据优先级

22 同 行 1 号
ABN004 优
先

082280916.IB 2022-11-03 2023-04-28 0 1.80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
司 2021 年度同行 1 号
第六期资产支持商业
票据次级

21 同 行 1 号
ABN006 次 082101392.IB 2021-12-08 2023-04-28 0 -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
司 2021 年度同行 1 号
第二期资产支持商业
票据次级

21 同 行 1 号
ABN002 次 082100129.IB 2021-03-02 2023-04-28 0 -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
司 2021 年度同行 1 号
第一期资产支持商业
票据次级

21 同 行 1 号
ABN001 次 082100036.IB 2021-01-14 2023-04-28 0 -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
司 2020 年度同行 1 号
第一期资产支持商业
票据次级

20 同 行 1 号
ABN001 次 082001051.IB 2020-12-18 2023-04-28 0 -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59.00 56.80
本报告期
（1-6 月）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20.03 21.11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